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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资源县中药材

主导特色产业基地创建项目奖补方案的通知
资政办发〔2023〕32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中央、自治区、桂林市驻资源县各有关单位：

    《资源县中药材主导特色产业基地创建项目奖补方案》已经资源县十七届人民政府第55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抓好落实。

                               资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1月16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资源县中药材主导特色产业基地

创建项目奖补方案
为加快促进资源县中药材产业持续壮大，推动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根据县委、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优化林下经济产业布局，大力推广‘三木药材’（黄柏、厚朴、杜仲，下同）、黄精、罗汉果、白及、大叶百合、钩藤、葛根、天花粉等中药材种植，打造华南中草药健康产业发展基地”的要求，制定本奖补方案。

一、总体要求

按照“生态立县、农业稳县、产业强县、文旅富县”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推动资源县中药材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巩固提升中药材基地示范县成果。到2025年底，全县新种中药材面积10万亩以上，每个乡（镇）各打造一个以上的200～500亩中药材产业种植示范基地，同时不断延伸中药材产业链，大力发展大健康产品。

二、建设时间

2023年1月—2025年12月。

三、奖补对象

未占用耕地、按要求创建中药材主导特色产业基地、达到奖补标准的经营主体或种植大户。

（一）奖补对象为种植大户的，按要求创建中药材主导特色产业基地须达5亩（含）以上。

（二）奖补对象为经营主体的须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1．在国家注册登记机关依法注册登记并正常运行，经营主体实施项目帮扶效果明显；

2．通过订单生产、农产品购销、带种带养、入股分红、土地流转、务工就业、社会化服务、培训服务指导等方式与脱贫户（监测对象）形成紧密利益联结机制，20亩～99亩的种植基地需带动达到8户（含）以上，100亩～199亩的种植基地需带动达到20户（含）以上，200亩以上（含）的种植基地需带动达到30户（含）以上；
3．两年内无不良信用记录和涉税违法行为；

4．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基地及产品供销合同；

5．2016年以来实施资产性收益产业扶贫项目的主体，未履行与带动脱贫户的原协议约定，原则上2023年不安排实施产业帮扶项目。
四、奖补对象须符合的条件
（一）种植道地药材品种。种植大户和经营主体从实际出发，发展药厂急需、有市场前景、效益较高的资源县道地药材品种（种植大户种植5亩以上、经营主体种植20亩以上），如“三木药材”、黄精、罗汉果、白及、大叶百合、钩藤、葛根、天花粉等。
（二）建设标准化育苗示范基地。建设育苗基地100亩以上，育苗基地以引进高品质种苗及自育扦插和繁育苗为主，提纯复壮“三木药材”、黄精、罗汉果、白及、大叶百合、钩藤、葛根、天花粉、金毛狗脊等地方特色品种，建设标准化基地。

（三）配置中药材产业加工设备。经营主体配置保鲜、贮藏、分级、烘干、包装等设施装备，促进商品化处理，减少产后损失，为精加工企业稳定提供优质初加工原材料。

（四）药粮（油）套种，以短养长增加收益。在“三木药材”、黄精、罗汉果、白及、大叶百合、钩藤、葛根、天花粉等种植基地里套种各种季节性粮（油）作物，盘活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进一步增加收入。

五、项目资金来源及奖补要求

项目奖补资金由县级从各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统筹整合涉农资金等中安排。在发展种植过程中，严守耕地红线，原则上以林下种植为主、荒地种植为辅，对每年新种的基地，按奖补总额的60%、20%、20%分三年核拨奖补。
六、政策支持

（一）中药材种植和育苗示范基地奖补标准
1．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奖补标准：根据林下种植及荒地种植的工作量、难易度、成本投入大小等不同情形予以奖补（详见附件1）。
2．中药材育苗示范基地奖补标准：根据中药材育苗基地的成本投入等不同情形予以奖补（详见附件2）。
（二）机械设备奖补标准。支持基地机械化生产和配套中药材仓储库、晾晒场、冷藏库（含设备）、烘干室（含设备）等产地加工设备。由县农业农村局、县林业局等行业部门验收合格后按程序予以奖补，对单个项目补助补贴比例原则上不超过该项目投资总额的50%。
（三）支持中药材品牌创建
支持带动30人以上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的中药材经营主体，推进GAP、“三品一标”认证及其他质量标准申报，参与相关推介及宣传活动。奖补办法参照《资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资源县农业生产“三品一标”及深圳市菜篮子基地认定奖补办法的通知》（资政规〔2022〕3号）要求实施。

（四）建设健全技术支撑体系

支持基地与中药材科研院校和农技推广部门共同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开展技术合作；邀请中药材科研院校或支持农技推广部门到基地开展技术指导和田间试验。
（五）支持中药材产业基础设施建设
围绕中药材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需要，建设产业配套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水、电、路、网等农业生产配套设施，该项建设按照农业产业发展的有关政策实施。

（六）小额信贷支持

支持带动明显的中药材经营主体，向本地金融机构申请中药材产业项目贷款，县直各相关部门按政策要求予以支持。

七、奖补流程和办法

（一）项目计划申报。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或种植大户自愿申报，填写申报表提交至所在地村民委员会［国有农场直接报送至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同时提供土地流转合同复印件和联农带农富农机制相关材料。村民委员会接收申报材料后，核实项目真实性，公示无异议后，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报送至乡（镇）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申报对象材料，并进行现场核验，公示无异议后，由乡（镇）党委或政府1名主要领导签字并盖章，报县中药材发展办公室，并报县财政局、县乡村振兴局、县林业局备案。

（二）项目验收申请。项目承担主体实施完成中药材产业项目建设后，向县农业农村局提出验收申请。按本方案第八点验收方式开展验收工作。资源县中药材发展办公室对项目验收结果进行复核备案，公示无异议后，按照相关要求落实扶持资金。

（三）项目验收办法。按照《广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细则》相关规定执行，并根据《细则》第十二条第二点“各县可根据实际需要，聘请有相应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衔接资金和项目进行项目验收、绩效评估、审计等”规定要求，聘请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项目验收。待验收完成后，由县农业农村局、县林业局牵头，组织各乡（镇）人民政府复核，具体流程参照《资源县中药材主导特色产业基地创建项目验收流程》进行（详见附件3）。
八、工作职责

坚持“谁验收、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确保资金安全和使用效益。对出现把关不严、验收不实、虚报冒领、套取骗取奖补资金等违纪违规行为的，除追回全部奖补资金外，承担该项目的企业将被认定为不诚信企业，5年内不得申报财政资金支持项目。相关责任人在特色主导产业奖补项目过程中存在优亲厚友、明知奖补对象虚报而批准并造成恶劣影响的，移送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附件：1．资源县中药材主导特色产业基地创建项目奖补标准

2．资源县中药材主导特色产业基地创建项目育苗基

 地建设奖补标准

      3．资源县中药材主导特色产业基地创建项目验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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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县人民政府


常 务 会 议 纪 要
十七届第 8 期


资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12 日


2022 年 1 月 6 日，县人民政府县长王凤玲主持召开了资源县


十七届人民政府第 8 次常务会议，审议《在县委十四届二次全体


（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关于经济工作的讲话（征求意见


稿）》等议题，现纪要如下：


一、关于《资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审议在县委十四届二


次全体（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关于经济工作的讲话（征


求意见稿）的请示》事宜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审议在县委十四届二次全体（扩


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关于经济工作的讲话（征求意见稿）


的请示》。会议要求，县政府办要进一步完善讲话稿，按程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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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审定。


二、关于《资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审议成立和调整部分


议事协调机构的请示》事宜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审议成立和调整部分议事协调机


构的请示》。会议要求，各议事协调机构要切实履行职责、依法


依规做好相关事宜。


三、关于《资源县财政局关于审定<资源县县属国有企业管理


办法（试行）>等 2 个企业管理办法的请示》事宜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审定<资源县县属国有企业管理办


法（试行）>等 2 个企业管理办法的请示》。会议要求，县财政局、


县属国有企业要依法依规做好相关事宜，县政府办按程序报县委


审定。


四、关于《资源县财政局关于审定<广西资新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高管薪酬管理办法（试行）>等 4 个公司制度的请示》事宜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审定<广西资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高管薪酬管理办法（试行）>等 4 个公司制度的请示》。会议要求，


县财政局、广西资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要依法依规做好相关事宜，


县政府办按程序报县委审定。


五、关于《广西资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审定<广西资新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章程（国有独资）>等 6 个公司制度的请示》事宜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审定<广西资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章程（国有独资）>等 6 个公司制度的请示》。会议要求，县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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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广西资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要依法依规做好相关事宜，县政


府办按程序报县委审定。


六、关于《资源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关停资源县食品公司屠宰


场的请示》事宜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关停资源县食品公司屠宰场的请


示》。会议要求，县农业农村局、县人社局、县医保局、县审计


局、县商业总公司、县食品公司等单位要依法依规做好相关事宜，


县政府办按程序报县委审定。


七、关于《资源县林业局关于审批<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


院广西植物研究所 资源县人民政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送审稿）>


的请示》事宜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审批<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


广西植物研究所 资源县人民政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送审稿）>


的请示》。会议要求，县林业局要依法依规做好相关事宜。


八、关于《资源县生态城市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将行政中心大


楼经营收益权转让给资源县飞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请示》事宜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将行政中心大楼经营收益权转让


给资源县飞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请示》。会议要求，县城投公


司、飞腾公司要依法依规做好相关事宜。


出席人员：王凤玲、刘兆龙、李迅军、李 源、肖志勇、任 江、


易敬友、吴龙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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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假人员：杨义康、张振岩。


列席人员：县政府办胡小国、经兵、吴启明、蔡昌慧、何东、


吕新文，县财政局周科，县发改局谢直毅，县司


法局易忠华，县审计局蒋坤华，县统计局李玉武，


县工信局唐文平，县文广体旅局杨小龙，县教育


局周关云，县自然资源局唐小杰，县卫生健康局


刘丽华，资源生态环境局秦晓晖，县林业局胡泽


林，县人社局蔡星强，县住建局王裕宏，县交通


运输局万明，县投资促进局喻春，县人民银行秦


辉，县税务局蒋青春，县民政局肖体华，县信访


局段吉军，县市场监管局程良科，县疾控中心石


小明，县妇幼保健院王泰生，县飞腾公司唐进杰，


县城投公司刘高军，广西资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刘建，县西延公司王艺，县督效办李清燃，县商


业总公司蒋光华，县安置中心兰宗政，县医保局


李林英，资源镇魏玉国。


主送：列席人员单位，县人民政府组成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


分送：县委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副县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政


协主席。


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法院，县检察院。


资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12日印发





		八、关于《资源县生态城市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将行政中心大楼经营收益权转让给资源县飞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请示》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将行政中心大楼经营收益权转让给资源县飞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请示》。会议要求，




